
我国区域间财政收入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扭转区域发展不平衡扩大趋势，已成为全社会共识。     

本文通过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重要标志东中西部地区间的财政收入差距进

行分析，从中找出造成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建议。 

 一、测度方法和指标选取 

（一）绝对差距 

极差（R）：反映总体中指标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离差，用

以说明指标值的变动范围和幅度，其值越大，说明收入的绝对差距越大。 

     （二）相对差距 

      1.变异系数 

    将标准差计算公式中的收入水平进行标准化处理，就得到变异系数。

分组和不分组的情况下计算公式分别为： 

2( ) /uw iV x n    

2( ) /w i iV p x     

    V 是变异系数或加权变异系数，V 越大，表示收入差别越大。VUW表示

不加权变异系数,VW表示加权变异系数。 

     2.泰尔指数 

1967 年泰尔(Theil)根据统计信息理论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指标，用

收入的对数值与等值分配的对数测度它们之间的差别，并用收入比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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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一般主要使用下列分解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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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pg是第 g组的人口比重，vg是第 g 组的收入比重。 

  二、区域财政收入差距现状 

 1．从绝对差距看，东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逐步拉大。1978 年东部

地区地方财政收入比中部高 364.4 亿元，比西部高 486.71 亿元，分别是

2.60 倍和 5.50 倍；2007 年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是 15133.2 亿元，中部

4349.4 亿元，西部 4368.77 亿元；东部比中部高 10783.8 亿元，是 3.48

倍，比西部高 10764.4 亿元，是 3.46 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绝对差

距扩大，倍率有所减小。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衡量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实力的地方财政收入差距非常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非

常明显。 

表 1：1978–2007 年东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 

单位：亿元   

年份 东部财政总收入 中部财政总收入 西部财政总收入 

1978 592.48 228.08 107.77 

1985 702.44 245.18 165.46 

1992 1227.73 534.89 490.81 

1997 2500.6 926.08 762.45 

2002 5474.7 1503.36 1430.44 

2007 15133.2 4349.4 436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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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历史资料汇编》（1978–2004 年）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08 年）计算获得。 

从地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看，1978 年东部地区为 164.74 元，中部

地区为 70.31 元，西部地区为 43.36 元，东部比中部高 94.43 元，是 2.34

倍，比西部地区高 121.38 元，是 3.80 倍；2007 年东部地区为 2922.93

元，中部为 1039.36 元，西部为 1203.58 元，东部比中部高 1883.57 元，

是 2.81 倍，比西部高 1719.35 元，是 2.43 倍。同地方财政收入一样，绝

对差距是呈扩大趋势，倍率有所减小。 

表 2：1978–2007 年东中西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比较 

单位：元 

年份 东部人均财政收入 中部人均财政收入 西部人均财政收入 

1978 164.74 70.31 43.36 

1985 179.20 69.17 61.00 

1992 281.67 135.70 162.42 

1997 549.49 234.90 237.94 

2002 1150.01 354.97 394.79 

2007 2922.93 1039.36 1203.58 

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历史资料汇编》（1978–2004 年）和《中国统计年鉴》（2006

–2008 年）计算获得。 

 2．从相对差距看，东中西部收入差距在波动中持续扩大。从人均

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异系数看，东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的相对差距在 1978

年–1992 年逐步缩小，1994 年分税制后，则逐步呈现差距快速拉动的趋

势，2005 年后拉大趋势有所减弱，但总的差距仍然是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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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978–2007 年东中西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的泰尔指数及构成看，总体泰尔指数在 1978 处

于较高的差距，地区差距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为 70.8%，1992 年为

68.4%，扩大差距的趋势相对有所缩小，但 2007 年地区差距对总体泰尔指

数的贡献率为 75.8%，扩大差距的趋势进一步增大。总体泰尔指数的变化

趋势与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大体相似，都是在波动中逐步拉大差距。 

表 3：1978–2007 年东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的泰尔指数及构成 

泰尔指数分解的差距 贡献率（%） 

年份 

总体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间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间 

1978 0.2574 0.0371 0.0146 0.0235 0.1823 14.41 5.67 9.12 70.80 

1985 0.2431 0.0357 0.0210 0.0162 0.1702 14.67 8.66 6.67 70.01 

1992 0.1528 0.0243 0.0186 0.0054 0.1045 15.88 12.18 3.52 68.43 

1997 0.1968 0.0301 0.0176 0.0130 0.1361 15.31 8.94 6.62 69.13 

2002 0.2852 0.0368 0.0283 0.0169 0.2032 12.92 9.93 5.93 71.23 

2007 0.1606 0.0160 0.0062 0.0168 0.1217 9.94 3.83 10.47 75.76 

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五年历史资料汇编》（1978–2004 年）和《中国统计年鉴》

（2006–2008 年）计算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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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原因分析 

    （一）财政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单一的行政指令计划配置资源，财政实行的是“统

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财税改革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

放权让利为主线。地方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较高，达到 70%左右，中央财政

收入相对较弱。没有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东部地区创造的财富用于自身积

累的较多。到分税制实行后，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完成了经济发展必要的财

富积累过程，而中西部地区经济才刚开始起步，地方财政收入没有积累。

因此，地区间地方财政收入差距扩大成了必然的趋势。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前，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大约为 30%左右，随后中

央财政收入比重逐渐提高到 50%左右。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改革初步规

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了各方面

积极性。改革以来，财政收入连续上了几个台阶，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

长的机制。财政收入 1999 年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 年、2005 年相继突破

2万亿元和 3万亿元大关，2007 年达到 5.13 万亿元，占 GDP的比重从 1993

年的 12.3%提高到 2007 年的 20.6%。我国转移支付制度在 1995 年开始逐

步建立起来，但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也不公开透明，在转移支付中用于

缩小地区差别的数额很小，主要还是税收返还，返税又主要是东部地区经

济较发达的省份返税较多，因此，地区财政收入差距呈现快速拉大的趋势。 

从国际经验看，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

水平的均等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将经济发

达、财源丰富地区的一部分财力集中起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保障基本公

共服务方面的资金缺口提供补贴，使它们的公共责任与所需财力基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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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尚未充分发挥平衡地方财力

的作用。第一，一般性转移支付过少，专项转移支付支离芜杂，效能有限。

2006 年中央转移支付中具有专项性质的资金占比高达 55%，一般性转移支

付数量偏少，比重偏低；同时专项转移支付定位不够明确，项目设置部门

多，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当地的有效财力。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转移支付尤

其是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过小，以至于对各地财政不均衡问

题的缓解效果并不明显。我国目前的税收返还是以中央政府 1993 年从地

方净上解收入(消费税加上 75%的增值税减去中央下划收入)，作为中央对

地方税收返还基数，这样保证了 1993 年各地方政府既得利益。1994 年以

后，中央对地方按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比例为 1∶0.3 的系数，即每增长

1%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 0.3%，并以环比

方式逐年递增，成为新的税收返还基数。 

如果地方上划中央的收入达不到核定的基数，中央按实际收入数返

还。即税收返还按收入来源正相关递增，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的基数法进

行分配，体现了对收入能力强的地区的倾斜原则，使基期的不合理因素合

法化，出现了经济发达地区同时得到大量税收返还，与实现地区财力均衡

的目标相悖。第二，转移支付中过渡性因素较多，体制刚性难以破除。2006

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和“体制性补助”占比高达 34%，2007

年财政转移支付 1.8 万亿，主要就是返还税收、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

移支付，但真正用于一般转移支付的比重较低。第三，转移支付度量标准

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的。目前的转移支付的度量标准只考虑财政供

养人员、地区总人口数、和地区国土面积等因素进行计算，没有考虑中西

部地区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自然地理环境恶劣、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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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较低等客观因素。第四，转移支付计算的税基不完善。现在我国计算

转移支付用的税基没有充分考虑共享税在缩小地区差距的重要作用。 

（二）税收制度 

税收体系有待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完善，中西部

地区为东部地区贡献较大，中西部地区没有从相关资源税（如石油、天

然气）等一系列税种中获得相应的财政收入是地方财政收入差距扩大的

原因之一。我国的资源税从 1993 年开始征收，从改革开放到《资源税暂

行条例》实施的时间段内，中西部的自然资源价格都是比较低的，东部

地区在低价利用这些资源发展经济的时候并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中西

部地区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到目前为止，资源税税率仍然很低，现在

仍然沿用的是 1993 年开始征收资源税的税率和从量计税方式，这不利于

调节行业收入差距，也不利于调节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从总体来看，

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资源比较丰富，但这种属于全民的自然资源

产生的利润被企业获取，有较高税收收入的资源都被国家行政垄断了，

中西部地区政府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入。 

税收制度设计还存在一定缺陷。税收制度缺陷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拉

大，我国目前主要的五个税种在制度设计上都是有利于大城市，不利于

中小城市，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不利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税收制度

引起的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快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速度。我国目

前五个主要的税种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这五个税种在制度设计上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得更快更大，城乡居

民收入因为地区差别形成的相对差距在 35－40%左右，因为地方财政收

入引起的地区收入相对差距却在 70%左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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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增值税。增值税征收环节是在产品定价上，由厂方确定，增值税

征收环节是有利于厂家的，因为消费者承担的增值税是一定的。正常情况

下增值税每个环节都应该有，那么税收才能在各环节分配。增值是客观存

在的，定价是由企业自己决定，它就可能把定价定得超过增值税，所以厂

家所在地就获取了很高的增值税。东部地区的生产企业数量明显比中西部

地区多很多，获得的增值税也就比中西部地区高很多。 

二是营业税。营业税在制度设计上是将税收交给企业注册地，企业在

注册地可能经营活动很少，大多数经营活动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在耗用

其他地方的成本后，税收却归于注册地所有。从现在来看，东部地区的注

册企业数量（2006 年 352 万家，2007 年 377 家）明显比中西部地区数量

（中部地区 2007 年 144 万家，西部地区 128 万家）高很多，营业税自然

也高许多。这种差距是表现在市场开放状态下，如果不是开放的情况下，

则可能形成市场壁垒。 

三是消费税。消费税的分布和征税商品消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国际

上一般将消费税设计在消费环节征收，但在我国是将消费税放在生产环节

征收，同前面分析的一样，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生产能力强于中西部地区，

因此，消费税也主要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虽然消费税是中央税，但转

移支付中税收返还仍是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1994 年以后，中央对地方

按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比例为 1∶0.3 的系数，即每增长 1%的增值税和消

费税，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 0.3%，并以环比方式逐年递增，

成为新的税收返还基数），因此，消费税在制度上对东部发达地区是有利

的。 

四是企业所得税。2008 年 1 月 1 日实行的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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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度。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

构，如分公司，则需要汇总记入总公司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税法里对

某些经过国务院批准的一些大集团公司，是汇总交税。允许汇总交税的结

果对企业发展有利，但使得税收分布和利润分布不对应。很多地方子公司

产生利润了，但是没有税，需要将税交到总公司去，产生了产业活动地得

不到税收，这也就是我们很多地方政府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原因。特别

是西部地区有税源但没有税收，税收都缴纳到东部地区去了。现在看来，

东部地区的总公司明显比中西部地区多很多，税收就多很多，地区收入差

距自然显现。 

五是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人口流动加速，户籍

人口和常住人口的统计差距很大，人在一个地方工作可能在另一个地方生

活，或者在工作的地方领薪水(包括股票、股息红利和利息)，但在生活的

地方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因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代扣代缴的

办法，这会造成收取个人所得税的地方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地方存在不一致

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往东部地区流动的人口较多，流动人口在当地缴纳

了个人所得税，而其户口所在地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 

（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导致的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产业政策通过配置生产要素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与税收政策交织形成对区域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单纯以市场配置资源会导致地区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应充分发挥政府

宏观配置资源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在制度设计上先行

先试，加之东部地区本身拥有良好区位优势，生产要素积聚能力得到巨大

提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增长极。如果单纯以市场这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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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话，那么很多基础性建设项目、具有巨大投资效应

的产业项目便会被东部地区“虹吸”过去。在改革前，国家在重点项目布局

就向东部地区倾斜，先天条件好，后天优惠政策多，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

然条件、市场条件差，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对资源加工影响较大，资金和

人才都东南飞；加之我国现阶段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正如前面分析的一样，

我国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都是有利于东部发达地区，

而不利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必然使东部地区发展

更加快速，税收收入与中西部差距迅速扩大，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当然，

缩小地区差距不能全靠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重要的还是需要中西部地

区人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 

四、政策建议 

（一）改革财政转移制度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合理界定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取消税收返

还，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的计算方法，逐步推进转移支付的公开化和法制化。 

1．建立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的转移支付体系。确定全国性基本公

共服务的范围、水平及支出标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特别是符合缩小区域

收入差距的转移支付标准指标体系。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配置计算方法

中，增加主体功能区因素，逐步增加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转移支

付规模，重点保障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财力。 

2．明确界定专项转移支付的性质和范围。专项转移支付要以促进地

区间平衡发展为主要目的，其投资范围应主要限定在基础设施建设、农村

发展、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和促进中西部地区实现特色发展的产业政策等

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关键领域和环节，着力提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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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同时，需要加大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清理、整合力度，尽可能

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纳入地方预算管理，改变

专项资金多头管理、多头使用的局面。 

3．尽快取消过渡性制度安排，逐步取消“体制性补助”等过渡性项

目。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可以一步到位地把“体制性补助”直接合并到

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税收返还”数额较大，可采取每年确定一定消减比

例的方式分步操作逐步过渡合并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渐进取消交税多则

返还多的政策。 

4．建立多因素符合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转移支付机制。借鉴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经验（美国主要是专项拨款模式，日本主要是税收返还

模式，澳大利亚是财政均等化模式），建立反映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

际状况的多指标决定的加权多因素法的模式；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

并强化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 

转移支付的公式化。中央政府应该选取一些既对财政支出有重要影

响，又不易人为操作的因素，建立包括人口规模、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城

乡二元结构因素、城镇化程度、地理自然环境、经济外向度等指标不同权

重的多因素转移支付模式，公式化确定各地转移支付额，规范中央与地方

之间的财政关系。 

转移支付法制化。我国应考虑从立法的角度编制转移支付预算，建立

健全完整的立法预算程序，把转移支付预算上升到法律层次，做到有法可

依，杜绝随意性和不必要的行政干扰。 

（二）调整税收制度 

1．改革消费税征收制度，将征收转到消费领域。根据前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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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消费税属于中央税，但目前还存在税收返还，因此，如在消费环节征

收则有利于货物和服务净流入地区的消费税增长，或者将消费税改为共享

税，中央 80%，地方 20%左右。西部地区都是货物和服务净流入地区，这

些地区消费税的增长与返还有利于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财政收入差

距。 

2．完善税收调控体系，提高收入分配调控效率。目前，税制中的各

个税种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调控环节和调控重点各有不同。建立健全

税收体系，从多个方面、多个环节和多个角度协同对居民收入分配予以调

控，能使税收对居民和地区间收入分配的调控产生合力并提高调控效率。

在我国现行税制中，存在着相应严重的税种缺失，因此，应结合我国具体

国情，及时开征缺失税种，并确立各相关税种的主辅地位，形成多税种相

互配合、协调运用的税收调控体系，进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功效。比如我国

要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就需要征收社会保障税。从第三次分配看，适时

征收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和社会保障税，对企业、居民慈善和公益事

业捐款实行免税政策，促进慈善收入来源多元化，规范法律制度和有效的

激励机制，保障慈善组织的相对独立，把慈善事业交给社会。 

3．降低中西部地区的税负率，加大中西部地区税收优惠力度。在西

部大开发以前，中西部地区的税负率比较高，税收优惠政策也没有东部

地区改革开放初的优惠力度，在没有完成经济发展的必要财富积累前，

仍然需要国家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支持。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予东部

地区的税种包括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全部主要税种，而

给予西部只有所得税；对东部采取的是直接税收优惠与加速折旧、投资

抵免间接优惠相结合的形式，现在对西部地区主要是直接优惠，优惠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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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西部也仅限于部分行业和企业，优惠时间较短，仅给予 10 年。降低中

西部地区的税负率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各种生产要素集聚力。西部地

区在投资环境和区位方面存在明显的劣势，国内外资金向西部转移的主

要障碍是成本高、回报低以及配套能力差。因此，有效降低资本投资西

部时带来的运输、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成本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应将目

前对西部地区的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降低 5 个百分点左右；鉴

于税改后西部资源型产业、基础产业税负上升，还应考虑给予流转税或

其他税收优惠，如对所得税减免的税基计算应用加速折旧、再投资返还

等办法。 

（三）产业政策向中西部倾斜 

针对中西部气候、地理环境和产业状况，积极制定支持中西部地区

的产业政策。一是将支持西部产业项目的政策调整为支持产业集群发展

的政策；二是对国家优先鼓励的西部特色生态产业的新建企业，可考虑

在 5 年内由国家财政给予一定的投资补贴以解决国内外的民间资本在欠

发达地区开发投资资金回报率低的问题；三是对使用循环再生资源生产

的企业逐步从投资引导转向税收优惠；四是国家对西部地区优势企业上

市及西部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等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或者实行

“同等优先”的政策，适当增加西部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额度，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审批并安排西部具备条件的优势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鼓

励和引导西部具备条件的优势企业到海外资本市场融资。此外，要积极

发展和规范西部产权交易与风险投资市场，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中小企

业担保基金和西部产业发展基金，鼓励投资者向西部地区农牧业、能源、

矿业、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扶持中小

 13



 14

企业发展，刺激民间投资；五是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产业支

撑的条件下，应建立西部地区产业补偿制度，通过产业补偿制度解决末

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

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补偿手段应依照资源价

格，对整个产业体系实施合理的利益分配。六是价格主管部门应通过调

整资源型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与再生资源的价格

形成机制。减少对资源产品的补贴，增加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津贴。因

为，政府对许多资源产品的补贴，使其价格低于生产成本，弱化了厂商

开发高效、低耗、低污染产品的动力和消费者努力节约资源、提高使用

效率的积极性。 

  东部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扶持，因此，在西部

发展上同样要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优化资源配

置，促使一些更具有投资效应和丰富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加快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步伐，进而快速带动地区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后，要进一

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综合处李东） 

 

 

 

 

 


